
Q1：為什麼要參加校外實習? 

A1：可以提早體驗職場，畢業即就業。 

Q2：校外實習就是打工嗎? 

 

A2：校外實習不是打工，有正式課程規劃，除了本校輔導教師外，還有業界輔導教

師指導。 

 

Q3：實習期間發生意外事件除了與實習輔導老師聯繫外，還有何聯繫管道？ 

A3：實習期間發生意外事件可以撥打 24小時連絡電話：29316464聯繫校安人員。  

 

Q4：校外實習有那幾種? 

A4：分為暑期實習、學期實習、學年實習、其他實習 

【暑期課程】：暑期實習 

於暑期開設二學分以上之校外實習課程 

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八週 

不得低於三百二十小時為原則 

【學期課程】：學期實習 

開設九學分以上 

至少為期 18週之校外實習課程 

修讀實習課程期間，並不得低於七百二十小時為原則。 

【學期課程】：其他實習 

開設二學分以上 

修讀實習課程期間，並不得低於三百二十小時為原則。 

【學年課程】：學年實習 

開設十八學分以上 

至少為期 36週之校外實習課程 

並不得低於一千四百四十小時為原則。 

(詳依各系實習要點規定) 

 

Q5：如何參加校外實習? 

A5：由各系媒合學生至實習機構實習，並完成簽約以保障學生權益，學生始得前往

實習。 

 

Q6：參加校外實習有沒有薪資? 

A6：依雙方約定給付薪資、津貼、獎助學金或無給付薪資，並辦理相關保險。 

  



Q7：校外實習期間若有任何問題時，需聯絡何人？ 

A7：每位參與校外實習課程的學生，各系有安排實習輔導教師，會與實習學生保持

聯繫並赴學生實習場所訪視，協助解決問題。 

 

Q8：實習期間因適應不良、理念、家庭、健康等因素而離開實習場怎麼辦？ 

A8：各系輔導老師會了解學生離職之原因，給予積極之輔導並灌輸正確之職場觀念，

必要時給予轉介至其他實習機構完成實習。 

 

Q9：實務增能實習的定義？ 

A9：教育部規定： 

暑期實習 學期實習 學年實習 海外實習 其他實習 

暑期 

二學分以上 
至少為期 18週 至少為期 36週 

比照學期、學年

的時數規定 

於同學期且至少

二學分以上 

同一機構連續實

習 8週(以 320

小時為原則) 

至少為期 18週 至少為期 36週 
比照學期、學年

的時數規定 

於同一機構每日

連續實習達 8小

時(累積時數以

320小時為原

則) 

實習期間，除參

加各校定期返校

之座談會或研習

活動等外，學生

應全實於實習機

構實習 

實習期間，除參

加各校定期返校

之座談會或研習

活動等外，學生

應全實於實習機

構實習 

實習期間，除參

加各校定期返校

之座談會或研習

活動等外，學生

應全實於實習機

構實習 

實習地點為大陸

地區以外之境外

地區或於國際海

域航行大型商

船，且以台商所

設海外先進或具

潛力企業集機構

(包括分公司)為

優先。實習機構

應經學校評估合

格，且實習工作

內容符合就讀科

系實務專業 

其累積總時數不

包括校外參訪及

實務見習等 

 

Q10：若實習機構為工作室，沒有公司大小章？ 

A10：請專簽核准。 



Q11：引介教師已簽約，但交由輔導老師媒合學生，可否計算績效？ 

A11：若引介教師與輔導教師協商好，輔導教師同意協助製作引介教師清冊，則引

介教師的績效可計入。 

 

Q12：全系引介教師僅 2人，可否彙整成 2張清冊？ 

A12：若清冊上所列之實習合約，均與清冊同時上簽，則可行，但輔導老師不同人者，

仍須依實習機構造冊。 

 

Q13：實習的作業都是由系祕在做？ 

A13：因為已規劃分成引介及輔導二個階段計算獎勵績效，故請各位老師配合辦理實

習相關作業。 

 

Q14：依校外實習辦法第九條規定，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應辦妥相關保險事宜，

而實習機構有幫學生辦理勞、健保者，系上是否仍要幫實習學生辦理保險？ 

A14：前已詢問過教育部承辦技職再造方案－校外實習之單位，回覆說學校所辦意外

險，與勞、健保性質不同，可另給予實習學生多一份保障，故請各系仍要幫實習學

生辦理保險。 

 

Q15：關於下列情況，是否應於實習辦法中明訂？ 

(1) 進行實習 1個月後，實習機構倒閉，無法繼續實習取得實習成績之處理。 

(2) 學生只修習實習課程 9學分，但實習中斷，無法取得實習成績之處理。 

A15：經會議與教務處研討，說明如下： 

(1) 學生實習因個人因素中斷，如同修課未及格，應不授予學分，若因實習機構因

素，則系應協助輔導轉介其他實習機構，以免影響學生權益。 

(2) 實習課程不宜以一門課 9學分方式開設，以免因故無法完成時，恐需面對退學

之困擾，建議可改成 3門課程各 3學分方式開設，以利學生因故中斷實習時，仍可

授予部分學分，避免發生退學情況。 

 

Q16. 實習前實習專責老師應完成的表單有那些? 

A16. 請參考實習行事曆。 

 

Q17. 實習前實習引介老師應完成的表單有哪些？ 

A17. 請參考實習行事曆。 

 

Q18. 實習前應辦理的活動？ 

A18. 實習講座、實習說明會和實習行前說明會。 



Q19. 實習前應告知學生的注意事項？ 

A19. 請參考各系的『學生校外實習注意事項』。 

 

Q20. 是否所有時程(暑期、上學期和下學期)的實習都要交時數證明表。 

A20. 是，作為佐證實習時數之用，請依時數證明表登記之時數填寫學生實習時

數，例如：暑期+學年的實習，在暑期結束時請繳交暑期時數證明表，在上學期結

束時請繳交上學期時數證明表，下學期結束時請繳交下學期時數證明表。 

 

Q21. 每月時數證明表登記的注意事項。 

A21. 每月時數證明表請寫在同一張表格，但請分列每個月份的時數，切記 1,2月

分開填寫，7,8月分開填寫，例如： 

正確範例： 

 7月實習時數 160 小時 

 8月實習時數 160 小時 

 

錯誤範例 

 7-8月實習時數 320小時 

 

Q22. 每月時數證明表和每日時數證明表的使用時機。 

A22.  

  符合實務增能的『其他實習類型』的實習要繳交『每日時數證明表』以確認『每

日連續實習達 8小時，累積時數 320小時』之規定。 

  暑期、學期和學年實習均可以使用『每月時數證明表』，逐月記錄每月實習時

數。 

 

Q23. 海外實習訪視次數？ 

A23. 根據學校規定，校外實習每學期至少要實地訪視 1次。 

 

Q24. 海外實習的注意事項？ 

A24. 請參考『中國科技大學推動海外實習課程作業參考手冊』。 

 

Q25. 陸生實習的注意事項？ 

A25.  

   1. 根據法令規定，所有教育部經費不補助陸生和大陸地點的實習。 

2. 陸生實習保險費不可以使用補助款支應，只可以使用校付款(例如：研發處



的實習預算)，其保險費率與一般生不同，需詢問保險公司。 

3. 陸生實習可以符合實務增能列入績效，但是不可以使用實務增能的費用。 

 

Q26. 港澳生實習是否屬於陸生實習？ 

A26. 港澳生實習屬於外籍生實習，應符合外籍生實習相關規定，例如：工作證申

請、學期間每週時數不得超過 20小時等規定。 

所以外籍生和港澳生只可以符合實務增能『暑期』的實習類型，其保險費用與一般

生相同，不管在國外或國內實習。 

 

Q27. 實習地點為港、澳和大陸地區的注意事項？ 

A27. 根據教育部規定『實習地點』為港、澳和大陸地區教育部均不補助，要使用

學校的配合款，關於港、澳和大陸地區的實習機構並沒有限制只要系實習要點規

定，可以符合實務增能但是不補助。 

 

Q28. 實務增能全時實習是否可以修『進修部』的課？ 

A28. 詢問實務增能計畫辦公室的回答是：可以，但是學校不可以算入『全時實習

退費名單』。 

 

Q29. 中止實習機構需注意那些事情？ 

A29. 輔導老師請依『中國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課程不適應輔導與轉換處理流程』處

理，請確認： 

1. 實習機構同意中止。 

2. 實習機構同意提供時數證明表，在實習階段結束的中止要提供成績考核表。 

3. 請和學生確認取得學分問題和補救方式，沒有退學的疑慮。 

 

Q30. 轉換實習機構需注意那些事情？ 

A30. 輔導老師請依『中國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課程不適應輔導與轉換處理流程』處

理，請確認： 

1. 舊實習機構同意轉換，新實習機構同意實習。 

2. 舊實習機構同意提供時數證明表，在實習階段結束的中止要提供成績考核

表。 

3. 完成新實習機構合約書的簽署。 

3. 請和學生確認取得時數的問題，取得學分的疑慮。 

 

Q31. 合約書簽定完成，學生前面實習階段(暑期)不實習，後面實習階段(上學期)

開始實習，請問如何處理？ 



A31. 請老師依規定完成相關作業，在(暑期)期末實習清冊上，請將實習清冊的資

料移除，另外建立工作表紀錄該學生的實習資料，實習時數為 0，取得學分數為

0，備註說明原因。 

 

Q32. 實習中發生其他特殊狀況如何處理? 

A32. 請參考『校外實習性騷擾通報處理流程』、『校外實習課程申訴爭議處理流

程』、『校外實習學生發生意外或職災通報處理流程』和『海外實習緊急事故處理

流程』。 

 

Q33. 合約書完成的時間？ 

A33. 合約書應於學生實習前完成，並交一份影本給學生。 

 

Q34. 是否需要等完成合約書用印完成才可以給學生保險？ 

A34. 實習合約用印和學生保險是獨立的兩個事件，均需在學生實習前完成，沒有

要求要在合約書用印後才可以保險。 

 

Q35. 106學年暑期實習學生保險應如何辦理？ 

A35.  

學生實習前應為學生投保意外險，因實務增能計畫於 8/29來文核定計畫預算，故

請在 6/15-6/30間上簽辦理，使用 106學年實務增能計畫預算，並請保險公司開立

的收據日期為 7/1日以後的日期。 

第一產物保險公司與教育部的合約到 7月底，因此保險費與 105學年的金額相同，

辦理方式也與 105學年相同。 

 

Q36. 學生實習意外險的保障？ 

A36. 傷害保險(殘障或死亡)：200萬元。傷害醫療(含門診實支實付及傷害住院病

房給付每日新台幣 1000元)：每人最高理賠金額 5萬元。 

 

Q37. 學生意外險的投保流程？ 

A37. 請參考 sharepoint: 研發處 > 職涯發展與實習就業組 > 實習 - 相關表單 > 

學生實習保險  

 

Q38. 實習結束輔導老師應繳交的表件和作業時程？ 

A38. 請參考實習行事曆。 

  



Q39. 實習時數證明表注意事項？ 

A39. 請參考『時數證明檢核表』。 


